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十日

會同訂定發布

第  一  條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之給與，依本辦法行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聘僱人員，係指各機關學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或適用及比照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約僱之人員。

第  三  條 　 各機關學校進用聘僱人員時，應於聘僱契約內訂定聘僱人員每月按月支報酬之百分之七提存儲金，其中百分之五十由聘僱人員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儲金；另百分之五十由聘僱機關學校提撥作為公提儲金。

聘僱人員之月支報酬，其薪點折合率較行政院所定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通案最高標準為高者，應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標準所計算之月支報酬為準；其未達通案最高標準者，以實際月支報酬為準。

第  四  條  　聘僱人員公、自提儲金，應由各機關學校自行在公營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孳息，並按人分戶列帳管理。

第  五  條 　 聘僱人員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或在職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者，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前項死亡人員公、自提儲金本息，其遺族領受順序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聘僱人員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

第  七  條  　請領公、自提儲金本息之權利，自離職或死亡之次月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第  八  條  　第六條規定離職人員不合發給之公提儲金本息及第七條規定因逾請領時效期間而未領取之公、自提儲金本息，均由其服務機關學校解繳公庫。

第  九  條  　各機關學校依本辦法應負擔之經費在年度預算人事費項下列支。

第  十  條  　各學校、研究、公營事業機構對於聘僱人員如未訂定退休、資遣、撫卹或離職給與規定者，得比照本辦法辦理。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

銓敘部　書函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五日

八十四台中特三字第一一三八四二二號

主旨：有關　貴院於業務費項下，以契約定期聘（僱）用之按月計酬臨時助理，是否屬於「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十條規定之聘僱人員，可否比照該辦法發給離職儲金一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院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十日八四台人字第○三一○二六號函。

二、查「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稱聘僱人員，係指各機關學校依聘用條例聘用或適用及比照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約僱之人員。」依上述規定，本辦法所稱之聘僱人員已有明確界定。又同法第十條規定：「各學校、研究、公營事業機構對於聘僱人員如未訂定退休、資遣、撫卹或離職給與規定者，得比照本辦法辦理。」是以，本案貴院於業務費項下，以契約定期聘（僱）用之按月計酬臨時助理，應屬於上開辦法第十條之聘僱人員，自得比照該辦法辦理。

　　　　　　　　　　　　　　　　　　　　　　　　　　　　　　　銓　敘　部

銓敘部　書函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八九退三字第一九四五九三二號

主旨：有關非屬貴院年度經費項下進用，而係由其他機關補助貴院專題研究計畫下約用之專任人員，可否在貴院列支離職儲金經費，以辦理離職儲金提撥之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六日八十九局給字第○二一四二八號書函辦理並復貴院同年八月十日人事字第八九一六○二二九一一號函。

二、有關貴院現有由其他機關（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衛生署等）補助經費並按月計酬之約僱（僱）臨時助理，可否由貴院編列經費，提撥離職儲金疑義乙案，因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權責，爰經本部以八十九年八月三十日八九退三字第一九三七○七四號書函，函請該局表示意見略以：「查行政院八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台八十九人政力字第一九○四五二號函規定，各機關以工程管理費、接受委託或補助之計畫經費進用之人員，嗣後不合再適用政府機關特定用人制度。各機關以上述經費進用人員，其各項權利義務應事先妥適規劃，並以契約予明定。原依聘用條例及約僱辦法進用之人員，自得繼續適用『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至於『研究計畫』或『工程』結束，或當事人離職之日止；至依上開院函規定新進用之人員，即無前述離職儲金之適用：：：。」是以，貴院由他機關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下用之約聘（僱）臨時助理，可否由貴院編列經費，提撥離職儲金乙節，請參酌上開院函辦理。

銓　敘　部

  中央研究院  
書函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十八日
                                                                                人事字第9016002391號
主旨：本院業務費項下（含主題研究）臨時助理、博士後研究學者（含本院「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業要點」延聘之博士後研究學者），其離職儲金事項之辦理，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1、 依據本院人事委員會第一四七次會議記錄辦理。
2、 本院業務費項下臨時助理、博士後研究學者，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辦理離職儲金；
    到院任專職臨時助理人員已滿一年（其年資可含其他計畫項下擔任臨時助理或博士後研究  學者），但滿一年時要加入離職儲金時需已在業務費項下擔任臨時助理或博士後研究學者（不含兼任助理）才能辦理。
    但如加入儲金期間因故轉入其他計畫支薪（即非業務費項下臨時助理），則需辦理退離職儲金之手續。
    到職滿一年後且符合上開條件者，即隨時辦理，不受續約時間之限制。
3、 受聘（僱）用者，在聘（僱）用期間，如不符合加入離職儲金之條件，請仍簽訂不含離職儲金之契約書；如聘僱期間，符合加入離職儲金之條件，請簽訂含離職儲金之契約書，並於契約書離職儲金五之之條款下加註（自０年０月０日起開始辦理離職儲金）即可。
四、請各所（處）於每月一日將加入離職儲金者名單，逕送人事室（第二科）核對。
                                            中 央 研 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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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臺八十四人政給(三五六三號令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